
2025年 12月 5日，越南通报了《液态奶产品技术法规》草案。

该草案规定了液态奶产品理化指标限值、安全性和管理要求。主要

包括：

——巴氏杀菌/灭菌的新鲜全脂奶；

——巴氏杀菌/灭菌的鲜奶；

——巴氏杀菌/灭菌的部分脱脂/脱脂牛奶；

——重构/重组乳、复合乳；

——淡炼乳；

——加糖炼乳；

——蒸发脱脂乳和植物脂肪的混合物；

——加糖的浓缩脱脂牛奶和植物脂肪的混合物。该草案不适用

于 36个月以下儿童的配方乳品、婴幼儿特殊医学用途配方乳品和

功能性食品，适用于在越南从事液态奶产品生产、贸易和进口的组

织和个人，以及其他相关主体。

该草案将于 2026年 7月 1日生效。

说明：本文来源于技贸措施公共服务平台，更多资讯可了解网

站：http://wto.sacinfo.org.cn/。


